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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博）文罚字〔2019〕第F-000006号

当事人:淄博博山梦珍网吧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 /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房利民 
住所（住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旺角新天地A2 -54 
2019年07月18日11时05分至2019年07月18日11时16分，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牛庆考(03-009817)、康静(03-0011041)在出示执法证件后，对淄博博山梦珍网吧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其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并依法做出如下处理:1、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2、对涉案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3、通知当事人到本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告知当事人对其违规经营行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并配合文化行政部门查清违规经营事实的义务。以上检查情况有博山区梦珍网吧现场负责人苏宗君在场作证。。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文书编号为（博）文检（勘）字〔2019〕第C-000008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2、文书《调查询问笔录》。

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综上，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罚款:叁仟元整(3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商、齐商、农行、邮政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博山区人民政府或淄博市文化市场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博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2019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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